
附件一 

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申請書 

茲依照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

則規定，檢附籌設申請資料表如附表及

有關文件如附件，申請航空貨物集散站

經營業之籌設，請審核轉陳。 

 

此   致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地  址： 

電  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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